
附件1
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考条件
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地区的居民，认真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以及有关财经法规和制度，无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，从事审计、财经工作，具有良好职业道德，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，均可报名参加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。

1、报考初级审计专业技术资格的条件。

中专以上学历（含应届毕业生）。

2、报考中级审计专业技术资格的条件。

（1）取得大学专科学历，从事审计、财经工作满5年。

（2）取得大学本科学历，从事审计、财经工作满4年。

（3）取得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，从事审计、财经工作满2年。

（4）取得硕士学位，从事审计、财经工作满1年。

（5）取得博士学位。

3、报考高级审计专业技术资格的条件。

（1）获得博士学位，取得审计师或相关专业中级专业技术资格后，从事审计工作满2年。

（2）获得硕士学位，取得审计师或相关专业中级专业技术资格后，从事审计工作满4年。      

（3）大学本科毕业，取得审计师或相关专业中级专业技术资格后，从事审计工作满5年。

（4）大学专科毕业，取得审计师或相关专业中级专业技术资格后，从事审计工作满6年。      

（5）对不具备上述条件，但审计工作业绩突出，符合下列条件其中之一者，可破格报名参加考试：

①从事审计、会计专业技术工作25年以上；

②近五年内被评为市（地）级以上先进工作者或被评为省级以上先进集体的负责人，或获省（部）级以上劳动模范称号。

4、专业工作年限计算。报考条件中涉及专业工作时间期限的，均计算到报考当年年底。

5、因有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，已按有关规定处理，尚在停考期内的人员，不得报名参加该项考试。

附件2

从事审计、财经工作年限证明

我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同志，累计从事审计、财经专业工作

共        年。
	起止年月
	从事何种专业工作
	专业技术职务

	    年  月--   年  月
	
	

	    年  月--   年  月
	
	

	    年  月--   年  月
	
	

	    年  月--   年  月
	
	

	    年  月--   年  月
	
	


在我单位工作期间，该同志遵纪守法，无违反职业道德

的行为。
特此证明。

单位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附件3

2016年度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

工作计划

	   时      间
	工    作    安    排

	5月20日
	市印发考务工作的通知

	6月1日至15日
	网络报名

	6月14日至16日 
	市审计部门组织报考条件审查

	6月20日前
	市审计部门将审查资料送市人事考试办

	6月24日至30日
	通过资格审查的人员网上交费 

	10月11日至15日
	考生从网上下载打印“准考证” 

	10月16日
	考试

	国家核准成绩后      
	公布考试成绩


抄送：市人力社保局、市审计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审计局。

台州市人事考试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5月20日印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台州市人事考试办公室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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